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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提前解除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承诺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2015年 5月 29日，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莞市意普

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股票发行方案（一）》等议案，同意

向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定向发行不超过 600万股（含 600万股）。 

根据公司于 2015年 6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发行方案（一）》（更正后）及公司与该次股票发行对象签订的

《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该次股票发

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的股份

除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的要求进行限售外，还

需一并与其他认购对象一同承诺自股份登记之日起自愿锁定 36 个月，

锁定期内不得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上述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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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锁定 期满后，所有认购者本次所认购股票以 4年分别按 25%、25%、

25%、25%的比例分期解售；禁售期内，获授的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用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也不得用于交换、赠与；若在锁定期内发生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等获得的股份也一并锁定。本次发

行的股票在达到解售条件后才可以转让,未达到解售条件的则不能转

让。” 

该次发行股票已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确认书》，新增股票于 2015

年 9月 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近日，公司收到该次股票发行对象曹铁波、梁效礼、崔鹤鸣、杨

冬、牟素梅 、凌永胜、卢柱华、何显雄、高伟、孙文君、王松涛、

黄俊辉、陈福启、兰文红、崔晓光、赵宏斌、蒋国生、郭卫国、邓海

龙、陶佳龙、钟世安、胡生元提出的关于提前解除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承诺的申请。考虑到公司业务后续经营发展及上述股东自身发展需要，

经友好协商，公司与上述股东达成一致意见，拟提前解除上述股东所

持股份的自愿锁定承诺，但上述股东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限售；如因

股票转让给公司造成不利影响或经济损失的，上述股东自愿向公司承

担相关责任。 

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3月 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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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关于拟提前解除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承诺的议案》，关联董

事曹铁波、崔鹤鸣、梁效礼、赵莉莉回避表决，因出席本次董事会的

有表决权的董事不足三人，董事会不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本议案径行

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解除自愿锁定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解除自愿锁定承诺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未违

反《公司法》、《证券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履行相关承诺，确保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持续发展。 

四、备查文件 

《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意普万尼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16日 


